
教育部办公厅

教职成厅〔2010〕10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实习风险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把提高质量作为

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行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正值新

学期开始，大批职业学校学生将要到生产一线开展顶岗实习和教

学实践活动。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实习学生年龄低、实践工作经验



少、异地实习等问题，为更好地落实《纲要》提出的要求，现就

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风险管理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监

会关于在中等职业学校推行学生实习责任保险的通知》（教职成

〔2009〕13 号）的相关要求，尽快建立起基本覆盖城乡、贯穿学

生实习实训全过程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风险管理机制，成立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风险管理领导小组，报教育部备案并向社

会公布。

二、各中等职业学校校长是学生实习风险管理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各地各中等职业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学生实习风险管理工

作，形成学生实习前有专门培训、实习中有过程管理、出险后及

时赔付的全流程风险管理制度，真正做到学生人人参保、应保尽

保。

三、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三部委文件的要求，及时为

参与顶岗实习的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为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

实习风险防范体系，请参照我部组织有关专家选定的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责任保险实施方案制订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四、确保实习安全人人有责。涉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

作的企业、学校、学生家长等各个方面，要积极配合教育行政部

门做好学生实习风险管理的相关工作，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提供

更好的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



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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